SR i s Tl SRl A (IR P
1142 & 4§ 3 56255

DL R SWRT S i (1138 %
B3 R 252425 ) o | ke

1 <
FREPRES A RARD ok R £ RE NS R
#FEER
%\3[?‘7%——7»393‘25 15 3, )—Ig'z }\/}i ﬁi*gl)‘vliyz’\\gﬁ‘\—-»ﬁﬂ. I;Z/)z"r{
AR OEI TR EAE W

PEERZ
—~ﬁ$rmi‘~”ﬁ SRS Eol oy R RSl

(hert %) 2 a4 -

- 4f+7¢t?—1§i’£w % 12 2 i %3201«;%21 RSP
mm%*yz&?{ CF IR AL AL ¥ R ITIER
A ﬁ#’iiﬁﬁﬁlﬂ’»’ﬁ€*‘%ﬁ%

ZELAE > P ABARARM Y i rfd o UpBTF A A AT

XPAFLGRFAEMEE R PFTRE R APFET i

BRa® ALz phdd -pas258 %07 (%1%

%ﬁ%%%ﬁﬁﬁﬁﬁi)aﬁﬁﬁﬁﬁ‘W%?F"%

H A AR R FIEE A NE - PR B vl 2 ATom 2

T d B £ 2 TR ARE

A ATTR A

Ao R2ATHORFRIN o SRR M RFHL P LR BT

B P REBLFA > A RETEFIGIEZIF IR W ERKE T
AT TR IE R 3;@'%{?#‘—?\7'%"}_»“'3 - A qe iz

B AR R EAH e

Y

—

N

~.

—_—

._,\\

o
NI N

%— 7



o~ RAE R E FA495E F 1w B~ % 37~ % 4540% F 298
%ﬂﬁm;ilﬁ’ﬂwz$3ﬂﬁlibﬁ‘¥4h»‘lﬁﬁ%x‘ﬂ
FHIEZ1IFIAmTE ~ 378 - 72w iFEsliEzlyl
b ARGV I PRS-l BTl R

ARSREFT RAD ETH A AR -

v E= EY 23] 114 = 1 : 13 2

L@ ¥ 7 OB

NP E AP ERARR

doR PRA A BN TR EEB20p P oo e A D R R

PR AR E R TRE G FAZABTEL A o

v = EN 3] 114 1 . 13 2

e B K oz

ES)

e

TS

IE 20 MR R o
IR 2 AR e

uﬁ =

- R EREABE P A EL A p%%ﬁ; 2R AR
3ET? 18p 18354 3% » Afiif ? ¥ 2 43 OOFOO
Or-0005L 1 AR £ 445 L & B P > A 28 4K
SR lfE (Dt 0 ATE WL, 800~ ) » FEEETHLD

S



B oo PROACY HRE TR ERIL ) SEA RS
I‘Tjiﬁﬁawﬂ Ao B E R
RGO Tl R A R E R MRS R R
HIp T 0TS iE
-~ HRPERETF O EBRERZENE LAY KRG B
E A BRFL ««%{;qijﬂ S S R f; ) jj,»‘ BIgE; P4 wefra’:
ﬁ@@@%a5%~ﬁ%m&%%na Foo RGRAR 2 2
Hawﬁi wv’ﬁrﬁ@ﬁaao
:\ﬁﬂ%%éé— ’ Fﬂé%%m+lﬁ%§%%o*$
2§52 Jr i wa AL 0 5 B e B eriE o ek % 380E
2 IH 1 RZ T 20200 do 2308 — WA G e F F A
TR o ik e iE % 37 AR TR A W3
=~ kA EFRE 54510 % 198 BFE o b kS
p ®

EaRE A il { SO I &3

I

N

“J

W% P RAY

AL AFEPERARR

¢ & % R 13 & 12 v 12 P
2 = F FEA

RO L AR R RE ARR PR E R b R 7
L A A RN IR P 5008 R - S0
b T A EF A Bk e i e ()
fasc A A Ffofia iy SRR ML hR g £

/

P
i
m

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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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士簡字第62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黃雲長



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年度偵字第25242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黃雲長犯竊盜罪，處拘役貳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虹牌水泥漆壹桶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、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（如附件）之記載。
二、核被告黃雲長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審酌被告不思循正常途徑獲取財物，竊取他人財物，足見其貪圖小利，缺乏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，且迄未與告訴人鄭秋月達成和解，以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失，行為實有不該；惟念及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，態度尚可，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素行（參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），及竊取財物之價值等情節，暨其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沒收部分：
　　未扣案之虹牌水泥漆1桶，為被告本案竊盜犯行之犯罪所得，且未返還告訴人，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，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、第450條第1項，刑法第320條第1項、第41條第1項前段、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，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盧惠珍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士林簡易庭　法　官　葛名翔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，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詹禾翊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：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項之規定處斷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附件：
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25242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黃雲長　



上列被告因竊盜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聲請以簡易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　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黃雲長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民國113年7月18日18時35分許，在鄭秋月經營之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0號1樓聯福塗料有限公司店內，徒手竊取店內虹牌水泥漆1桶（5加侖，新臺幣1,800元），得手後隨即騎乘機車離去。嗣鄭秋月發現遭竊，隨即報警處理，經警調閱現場及附近監視器畫面，始查悉上情。　　　
二、案經鄭秋月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上揭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黃雲長於偵查中坦承不諱，核與告訴人鄭秋月於警詢之指訴情節大致相符，並有現場及附近監視器翻拍畫面5張、遭竊現場照片1張在卷可稽，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其犯嫌應堪認定。
二、核被告黃雲長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。又被告竊取之虹牌水泥漆1桶，為其犯罪所得，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；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請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　　此　　致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盧惠珍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歐順利
所犯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罪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。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項之規定處斷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附註事項：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，法院簡易庭得不
傳喚被告、輔佐人、告訴人、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；
被告、被害人、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欲聲請法院調（和）
解或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
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，請即另以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
傳訊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士簡字第62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黃雲長




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年度

偵字第25242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黃雲長犯竊盜罪，處拘役貳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

折算壹日。

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虹牌水泥漆壹桶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

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、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（

    如附件）之記載。

二、核被告黃雲長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爰以

    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審酌被告不思循正常途徑獲取財物

    ，竊取他人財物，足見其貪圖小利，缺乏尊重他人財產權之

    觀念，且迄未與告訴人鄭秋月達成和解，以賠償告訴人所受

    損失，行為實有不該；惟念及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，態度

    尚可，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素行（參臺灣高

   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），及竊取財物之價值等情節，暨其

    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

    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三、沒收部分：

　　未扣案之虹牌水泥漆1桶，為被告本案竊盜犯行之犯罪所得

    ，且未返還告訴人，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

    告沒收，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

    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、

    第450條第1項，刑法第320條第1項、第41條第1項前段、刑

   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，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

    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盧惠珍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士林簡易庭　法　官　葛名翔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

上訴於本院合議庭，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詹禾翊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：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
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
項之規定處斷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件：

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25242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黃雲長　



上列被告因竊盜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聲請以簡易判決處刑

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　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黃雲長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民國11

    3年7月18日18時35分許，在鄭秋月經營之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

    00號1樓聯福塗料有限公司店內，徒手竊取店內虹牌水泥漆1

    桶（5加侖，新臺幣1,800元），得手後隨即騎乘機車離去。

    嗣鄭秋月發現遭竊，隨即報警處理，經警調閱現場及附近監

    視器畫面，始查悉上情。　　　

二、案經鄭秋月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上揭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黃雲長於偵查中坦承不諱，核與告

    訴人鄭秋月於警詢之指訴情節大致相符，並有現場及附近監

    視器翻拍畫面5張、遭竊現場照片1張在卷可稽，足認被告之

    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其犯嫌應堪認定。

二、核被告黃雲長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。又被

    告竊取之虹牌水泥漆1桶，為其犯罪所得，請依刑法第38條

    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；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

    沒收時，請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　　此　　致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盧惠珍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歐順利

所犯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
罪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
項之規定處斷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註事項：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，法院簡易庭得不

傳喚被告、輔佐人、告訴人、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；

被告、被害人、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欲聲請法院調（和）

解或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

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，請即另以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

傳訊


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士簡字第62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黃雲長




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年度偵字第25242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黃雲長犯竊盜罪，處拘役貳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虹牌水泥漆壹桶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、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（如附件）之記載。

二、核被告黃雲長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審酌被告不思循正常途徑獲取財物，竊取他人財物，足見其貪圖小利，缺乏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，且迄未與告訴人鄭秋月達成和解，以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失，行為實有不該；惟念及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，態度尚可，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素行（參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），及竊取財物之價值等情節，暨其智識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三、沒收部分：

　　未扣案之虹牌水泥漆1桶，為被告本案竊盜犯行之犯罪所得，且未返還告訴人，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，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、第450條第1項，刑法第320條第1項、第41條第1項前段、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，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盧惠珍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士林簡易庭　法　官　葛名翔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，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詹禾翊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：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
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
項之規定處斷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件：

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25242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黃雲長　上列被告因竊盜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聲請以簡易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　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黃雲長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民國113年7月18日18時35分許，在鄭秋月經營之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0號1樓聯福塗料有限公司店內，徒手竊取店內虹牌水泥漆1桶（5加侖，新臺幣1,800元），得手後隨即騎乘機車離去。嗣鄭秋月發現遭竊，隨即報警處理，經警調閱現場及附近監視器畫面，始查悉上情。　　　

二、案經鄭秋月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上揭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黃雲長於偵查中坦承不諱，核與告訴人鄭秋月於警詢之指訴情節大致相符，並有現場及附近監視器翻拍畫面5張、遭竊現場照片1張在卷可稽，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其犯嫌應堪認定。

二、核被告黃雲長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。又被告竊取之虹牌水泥漆1桶，為其犯罪所得，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；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請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　　此　　致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盧惠珍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歐順利

所犯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
罪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
項之規定處斷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註事項：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，法院簡易庭得不

傳喚被告、輔佐人、告訴人、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；

被告、被害人、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欲聲請法院調（和）

解或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

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，請即另以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

傳訊



